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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66次會議 

民國 114年 8月 21日 

    討論事項（四） 

經濟部擬具「企業併購法」第 44 條之 2、第 52 條之 1、第 54 條

修正草案，經劉政務委員鏡清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

議案。 

說明： 

一、 經濟部函以，為活絡我國產業發展環境，協助我國企業突

破成長瓶頸，鼓勵其成立發展產業控股公司，並提高公司

透過股份轉換籌組產業控股公司之意願，本部爰擬具「企

業併購法」第 44 條之 2、第 52 條之 1、第 54 條修正草

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劉政務委員鏡清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對於公司依本法第 29 條規定被他既存或新設公司收購為

其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該收購公司、被收購公司及其

股東符合一定要件且該收購公司經國家發展委員會認定為

產業控股公司者，被收購公司之股東就讓與公司股份予該

他公司作為對價，抵繳其承購該他公司所發行新股或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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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所需股款部分之證券交易所得，得選擇免予計入股份

轉換當年度基本所得額；於實際轉讓該產業控股公司股份

或於該股份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時，

再行申報。(修正條文第 44條之 2)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 44 條之 2 第 7 項定明應遵循申報稅捐稽

徵機關之規定，增訂產業控股公司違反該通報義務之處罰

規定。(修正條文第 52條之 1)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

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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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第四十四條之二、第五十二條之一、

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企業併購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九十一年二月六日制定公布施行

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鑒於產業繁昌，有助提升企業收入與個人所得，進而擴大稅基、創造稅

收。為活絡我國產業發展環境，協助我國企業突破成長瓶頸，並鼓勵其

成立發展產業控股公司，提升國際競爭力為一重要政策方向。為提高公

司透過股份轉換籌組產業控股公司之意願，爰擬具本法第四十四條之

二、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對於公司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被他既存或新設公司收購為其百分

之百持股之子公司，該收購公司、被收購公司及其股東符合一定要

件且該收購公司經國家發展委員會認定為產業控股公司者，被收購

公司之股東就讓與公司股份予該他公司作為對價，抵繳其承購該他

公司所發行新股或發起設立所需股款部分之證券交易所得，得選擇

免予計入股份轉換當年度基本所得額；於實際轉讓該產業控股公司

股份或於該股份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時，再行

申報。(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之二)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之二第七項定明應遵循申報稅捐稽徵機關

之規定，增訂產業控股公司違反該通報義務之處罰規定。(修正條

文第五十二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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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第四十四條之二、第五十二條之一、
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四條之二 公司於本

條文生效日起算五年

內，依第二十九條規定

被他既存或新設公司收

購為其百分之百持股之

子公司，該收購公司、

被收購公司及其股東符

合一定要件，且該收購

公司經國家發展委員會

認定為產業控股公司

者，被收購公司之股東

就讓與被收購公司股份

予該產業控股公司作為

對價，抵繳其承購該產

業控股公司所發行新股

或發起設立所需股款部

分之證券交易所得，得

選擇免予計入股份轉換

當年度基本所得額，一

經擇定不得變更。 

經依前項規定選擇

免予計入股份轉換當年

度基本所得額者，於實

際轉讓該產業控股公司

股份或於該股份帳簿劃

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

管劃撥帳戶時，應將全

部轉讓價格、贈與或作

為遺產分配時之時價或

撥轉日之時價，作為該

轉讓或撥轉年度之收

益，於減除其所讓與被

收購公司股份之取得成

本或費用後，計算該產

業控股公司股份之交易

所得，並以股東持有被

收購公司股份之日至轉

讓或撥轉該產業控股公

司股份之日計算股份持

有期間，依所得基本稅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產業繁昌，有助

提升企業收入與個人

所得，進而擴大稅

基、創造稅收。為活

絡我國產業發展環

境，協助我國企業突

破成長瓶頸，並鼓勵

其成立發展產業控股

公司，經由垂直或水

平整合產生規模經

濟，提升國際競爭力

為一重要政策方向。

公司雖得透過股份轉

換成立產業控股公

司，惟被收購公司股

東讓與原公司股份抵

繳其承購產業控股公

司(即收購公司)所發

行新股或發起設立所

需股款產生之證券交

易所得，應依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相關規定

計入基本所得額及計

算基本稅額，立即面

臨課徵稅賦，影響其

籌組產業控股公司之

意願，爰於第一項定

明該證券交易所得，

得選擇免予計入轉換

當年度基本所得額；

又依納稅者權利保護

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定明第一項租稅

措施實施年限，並定

明適用該措施之收購

公司、被收購公司及

其股東應符合一定要

件，如收購公司股份

轉換後一定期間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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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條例規定申報課徵所

得稅。 

第一項收購公司與

被收購公司於被收購公

司股東會首次通過股份

轉換之決議日，具有控

制與從屬關係者，不適

用前二項規定。 

第一項收購公司，應

於股份轉換次年度一月三

十一日以前，依規定格式

及檢附相關文件向國家發

展委員會申請認定為產業

控股公司，逾期不予受

理；國家發展委員會應於

同年度三月三十一日以前

函復認定結果。其經認定

為產業控股公司者，應於

認定函送達之次日起算十

五日內，依財政部規定格

式並檢齊股東擇定免予計

入股份轉換當年度基本所

得額相關文件，向公司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

准被收購公司之股東適用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逾

期不予受理；其經核准

者，被收購公司之股東始

得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 

第二項所稱轉讓，指

買賣、交換、贈與、作為

遺產分配、公司減資銷除

股份、公司清算、因併購

或其他原因致股份所有權

變更者。 

被收購公司之股東依

第一項規定擇定適用免予

計入股份轉換當年度基本

所得額者，如有收購公司

經撤銷或廢止產業控股公

司之認定，或收購公司、

被收購公司或其股東不符

合第一項所定一定要件之

得轉讓被收購公司股

份、被收購公司原經

營項目與產業控股公

司經營項目具一定關

聯性或具提升經營綜

效之功能、股東取得

產業控股公司股份後

應繼續持有一定期間

等，以有效達成籌組

產業控股公司發揮經

營綜效之政策目的。 

三、經依第一項選擇免予

計入股份轉換當年度

基本所得額者，於第

二項明定於實際轉讓

產業控股公司股份或

於該股份帳簿劃撥至

股東開設之有價證券

保管劃撥帳戶時，再

行計算申報所得稅；

復考量第一項及第二

項租稅措施旨在鼓勵

透過股份轉換方式成

立產業控股公司，期

發揮經營綜效，實質

為被收購公司之延續

及擴大經營，股份持

有期間之認定，以原

讓與股份之取得日起

算至轉讓或撥轉該產

業控股公司股份之日

止，並以產業控股公

司是否上市、上櫃或

登錄興櫃認定是否屬

上市(櫃)公司股票之

證券交易所得，如

是，個人股東免計入

基本所得額；如否，

應計入基本所得額計

算基本稅額。 

四、考量既存收購公司與

被收購公司如具控制

與從屬關係(包括直接

及間接持股)，實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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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被收購公司之股東

應於撤銷、廢止之日或不

符合一定要件之日起一定

期間內，以股份轉換時之

證券交易所得計入股份轉

換當年度之基本所得額，

依法計算應補繳之所得

稅，並應自轉換年度所得

稅結算申報期間屆滿之次

日起至繳納日止，依各年

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

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

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 

被收購公司之股東依

第一項規定擇定適用免予

計入股份轉換當年度基本

所得額者，其實際轉讓產

業控股公司股份或該股份

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

券保管劃撥帳戶時，產業

控股公司應於轉讓日或撥

轉日次年度一月三十一日

以前，依財政部規定格式

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列單

申報已轉讓或撥轉之股份

資料；該次年度一月遇連

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

列單申報期間延長至二月

五日止。但產業控股公司

有解散、合併或分割而消

滅情事時，應於清算完結

之次日或主管機關核准變

更登記之次日起十日內向

該管稅捐稽徵機關列單申

報。 

第一項產業控股公司

之認定要件、第三項具有

控制與從屬關係、第四項

申請認定為產業控股公司

之程序、應檢附文件、廢

止認定事由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國家發展委

員會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收購公司、被

有控股性質，尚不須

再透過第一項及第二

項租稅措施鼓勵其籌

組產業控股公司，爰

於第三項明定，具控

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

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並明定認定

時點為被收購公司股

東會首次通過股份轉

換決議之日。 

五、第四項定明受讓股份

之收購公司應向國家

發展委員會申請認定

為產業控股公司，及

向其所在地稅捐稽徵

機關申請核准被收購

公司之股東適用第一

項及第二項租稅措

施，股東始得適用該

租稅措施。 

六、第五項定明第二項所

稱轉讓之定義。其中

因併購致股份所有權

變更，包含產業控股

公司因合併消滅、分

割或被另一公司收

購，而發生股份所有

權變更情事。 

七、第六項定明被收購公

司之股東擇定且經核

准適用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後，如有收購

公司經撤銷或廢止產

業控股公司之認定，

或收購公司、被收購

公司或其股東不符合

第一項所定一定要件

之情形，被收購公司

之股東即不符合第一

項及第二項租稅措施

之適用資格，爰應就

股份轉換時之證券交

易所得計入股份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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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公司及其股東應符合

之一定要件、股東擇定程

序、擇定適用第一項及第

二項租稅措施之股份交易

所得之計算、第四項向稅

捐稽徵機關申請核准程

序、應檢附文件、第六項

應補繳所得稅之計算、補

繳程序、應檢附文件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定之。 

當年度之基本所得

額，依法計算應補繳

之稅額並加計利息，

一併繳納。 

八、參考產業創新條例第

六十七條之一及生技

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十六條規定，第七項

定明產業控股公司負

有後續股東轉讓或撥

轉產業控股公司股份

應課徵所得稅時，通

報稅捐稽徵機關相關

課稅資料之義務。 

九、第八項定明第一項產

業控股公司之認定要

件，如規模、組織型

態、營運範圍等、第

三項具有控制與從屬

關係、第四項申請認

定為產業控股公司之

程序、應檢附文件、

廢止認定事由及其他

相關事項，授權由國

家發展委員會會同財

政部訂定辦法。 

十、第九項定明收購公

司、被收購公司及其

股東應符合之一定要

件、股東擇定程序、

擇定適用第一項及第

二項租稅措施之股份

交易所得之計算、第

四項向稅捐稽徵機關

申請核准程序、應檢

附文件、第六項應補

繳所得稅之計算、補

繳程序、應檢附文件

及其他相關事項，授

權由財政部訂定辦

法。 

第五章之一 罰則  一、本章新增。 

二、配合本次修正新增處

罰之規定，爰依法制



6 
 

體例增訂罰則專章。 

第五十二條之一  產業控

股公司違反第四十四條

之二第七項規定，未依

限或未據實申報者，稅

捐稽徵機關除限期責令

補報外，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經稅捐稽徵機關限

期責令補報，屆期未補

報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

四條之二第七項定明

應遵循通報稅捐稽徵

機關之規定，爰參考

產業創新條例第六十

七條之一及生技醫藥

產業發展條例第十六

條規定，增訂產業控

股公司違反該通報義

務之處罰規定。 

第五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

後六個月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〇年

〇月〇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第五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

後六個月施行。 

 

一、 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 

二、 因本次修正條文尚有

須配合訂定法規命令

及相關執行配套規劃

之期程，爰於第二項

增訂本次修正之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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